
二零零九年七月九日  
資料文件  

 東區區議會文件

第 53/2009 號  
   

 
東區區議會  

規劃署的工作及東區的規劃概略  
 
1.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東區區議會簡介規劃署的工作，以及闡述現

時東區規劃的主要工作，並聽取議員對本區規劃發展的意

見。  
 
2. 規劃署的工作  
 
 規劃署隸屬於發展局，負責訂定全港規劃發展策略，以及

制訂地區層面的各類法定和行政規劃圖則，為土地的恰當

用途和發展提供指引，並檢討和規管土地用途的規劃，維

持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國際都市和安居樂業的地方。  
 
3. 全港性規劃和地區規劃  
 
 3.1 規劃署由兩個分處組成：全港規劃處及地區規劃處。  
 
 (a) 全港規劃處主要負責推行全港性的整體規劃研究

及檢討，以釐訂整體規劃的長遠方向及策略。當

中包括「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略研究」和與

內地規劃基建銜接的有關研究。此外，該處也會

進行一些地區性的研究，如海旁地帶規劃及地區

改善計劃。該處亦會檢討各項規劃的標準與準

則，作為擬定規劃圖則和審核發展建議時的參

考。  
 
 (b) 地區規劃處則主要負責地區性的規劃工作及在新

界鄉郊地區執行規劃管制。地區性的規劃工作主

要由地區規劃處屬下的六個分區規劃處負責。分

區規劃處主要工作包括為區內制訂詳細的規劃圖

則，以改善區內環境及令地區的發展達致均衡和

符合各類規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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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規劃署亦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執行部

門，負責擬備圖則和提出建議，為香港的土地發展和

用途提供指引，並加以管制。  
 
4. 公眾參與  
 
 4.1 規劃工作，以人為本，規劃署一向鼓勵市民參與規劃

工作，並保持公開、透明的工作程序，以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融合社會各方面訴求於規劃工作上。  
 
 4.2 公眾可透過不同途徑參與規劃，包括在規劃研究過程

中提供意見、在城規會公開展示新制訂或修訂的分區

計劃大綱圖時提出申述，及就規劃申請作公開諮詢時

提出意見。而本署在制訂分區發展大綱圖及發展藍圖

時，亦會諮詢地區意見。  
 
 4.3 在規劃研究方面，規劃署亦抱著「與民規劃」的理

念，諮詢市民、關注人士、持份者和法定諮詢團體，

以建立良好溝通渠道及保證將來落實計劃的時候得到

廣泛的支持。現時，規劃署正展開多項規劃研究，當

中包括「邊境禁區的土地規劃研究」。在「邊境禁區

的土地規劃研究」研究過程中，會進行兩個階段的社

區參與項目，並由獨立顧問負責，第一階段社區參與

於 2008 年 5 月至 8 月進行，期間所收集的公眾意見

及建議將用於修改概念規劃草圖的建議，規劃署將進

行更詳細的技術評估，以便為第二階段的社區參與制

定發展計劃草圖所載，這項研究預計於 2009 年年底

完成。  
 
 4.4 《2004 年城市規劃 (修訂 )條例》於 2005 年 6 月開始

生效，目標是為了加強公眾在規劃過程中的參與和提

高規劃申請制度的透明度。修訂的城市規劃條例實施

以來，為規劃申請作出的公眾諮詢更為廣泛。所有的

規劃申請均會透過報章及通告讓市民得悉，本署同時

亦會發信諮詢各位區議員和相關的地區委員會委員，

以及申請地點附近的居民團體，並提供申請摘要、位

置圖及意見表格，以便地區人士在法定諮詢期內就規

劃申請提出意見。市民除可以透過親身遞交、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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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或電郵等方法向城規會提交意見，由 2008 年 2
月起，亦可以就規劃申請及制訂圖則過程，在網上向

城規會提出意見。這項網上服務可令市民提交意見的

程序更簡單和便捷。  
 
 4.5 公眾亦可向本署查問申請資料，及在本署的規劃資料

查詢處查閱所有申請內容。而在諮詢期內收到的公眾

意見會連同申請內容直接交予城規會考慮。現時城規

會的會議，是開放給公眾人士旁聽。本署樂意聽取區

議會意見，讓公眾諮詢程序做得更好。  
 
 4.6 在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過程中，本署與區議會緊密合

作，向貴會詳細解釋及徵詢意見，及舉辦或參與市民

主辦的活動，更廣泛收集民意。  
 
 4.7 除了上述的公眾參與活動外，為了令公眾對規劃有更

多的認識和參與，規劃署設有規劃展覽館，又經常在

中學、商場和其他公眾場所舉辦講座及展覽，希望透

過這些活動促進公眾對規劃議題有更深入的討論。  
 
5. 東區規劃工作的主要方向  
 

5.1 東區的總面積約為 1,900 公頃，位於港島東北部，由

西向東伸延的範圍，包括銅鑼灣避風塘、維多利亞公

園、北角、鰂魚涌、筲箕灣、柴灣及小西灣。東區的

人口約 59 萬，佔全港島人口接近一半。  
 

5.2 在香港發展早期，東區以漁業、礦場和船塢為主，發
展主要集中在沿岸地帶。經過多年的發展，現時東區

已演變成港島的一個主要的住宅區，大型屋苑分布於

沿岸及半山一帶，而商業發展及酒店則集中於炮台

山、太古城及鰂魚涌一帶，尤其是鰂魚涌區已經由工

業區發展成一個具規模的商業 /辦公室中心。東區南
部仍然保留着自然風貌，畢拿山及柏架山一帶除了有

襯托市區發展的自然景觀外，更提供可遠眺優美維港

景色的行山徑。規劃署的工作是訂定土地用途和發展

規限，以配合發展的需要，並規劃配套設施，如社區

設施及休憩用地，為東區規劃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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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海旁規劃  
 

5.3 東區擁有很長的海岸綫，深具作休閒、旅遊、商業用

途以及提供與港口及基建發展有關的配套設施的潛

力。在維港部分，擬議的中環灣仔繞道將會在灣仔北

以隧道形式興建，主幹道在灣仔及銅鑼灣會以隧道形

式向東伸展，直至在銅鑼灣避風塘東面轉為高架天橋

與東區走廊連接。為優化海濱，計劃建議於北角海旁

興建約 3 公頃的海濱休憩用地，與中區的海濱長廊和

北角油街一帶連接起來。  
 
5.4 規劃署於本年 5 月正式開展「港島東海旁研究」，研

究範圍涵蓋約 200 公頃的海旁用地，由北角油街前政

府物料供應處地盤東部向東伸延，經鰂魚涌、太古

城、筲箕灣、杏花邨至小西灣。研究的整體目標是為

東區海旁擬定全面的優化建議，以期為該區締造一個

具吸引力、交通暢達、朝氣蓬勃及可持續發展的海

濱，供市民享用，同時亦能維持東區在經濟方面的功

能。研究預計於 2010 年底完成。  
 
5.5 這研究會着眼於改善海旁的連貫性及與內陸連接的暢

達性，方便行人前往海旁。除了探討興建連續的海濱

長廊 (包括在東區走廊下築建木板長廊 )的可能性，研
究會考慮沿海旁提供單車設施是否可行及設計無障礙

的海濱長廊，使附近休憩用地與整個海濱的設計融而

為一，並建議適當的優化措施。  
 

5.6 研究會進行三個階段的公眾參與活動，以收集公眾對

優化港島東海旁的意見，並就研究建議建立共識。第

一階段的公眾參與活動 (構想階段 )活動已於本年 3、4
月間進行，主要收集相關人士對優化研究地點的願景

和期望，及主要關注事項的意見。第二及三階段的公

眾參與活動將於稍後進行，以進一步收集公眾對優化

方案的意見。  
 

5.7 除了海旁整體規劃外，兩個短期優化海濱措施即將開

展，以便在興建永久海濱長廊前，提供臨時海濱長廊

供市民享用，有關項目包括在前北角邨地盤東部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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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興建 20 米寬的海濱長廊，工程將於本年 7 月展
開 ;以及沿鰂魚涌海裕街海旁興建闊 10 米長 600 米的
海濱長廊，工程預計於 2010 年展開。  

          
 重建發展注入活力  
 

5.8 除了海旁整體規劃外，一些大型重建計劃亦能帶動地

區上的進一步發展。  
 
 前北角邨地盤  
 

5.9 前北角邨地盤總面積約 3.7 公頃，位置優越。規劃署
已為地盤擬備規劃大綱擬稿，建議將地盤作住宅、商

業、酒店、社區設施、公共交通總站用途。由於公眾

期望海旁的發展密度與建築物高度較低，地盤的淨地

積比率訂為 5.74 倍 (總地積比率為 3.28 倍 )，建築物
高度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0 米，與毗鄰發展互相協
調，並與內陸發展締造梯級狀的建築物高度輪廓。  

 
5.10 北角區海旁一帶缺乏大型休憩用地，因此地盤內會闢

設佔地 15 000 平方米的公眾休憩用地，包括沿地盤
北面界線闢建一條闊 20 米長 400 米的海濱長廊，而

在北角客運渡輪碼頭附近亦可闢建一個廣場，締造一

個活動樞紐，供區內居民、渡輪乘客和長廊訪客使

用。  
 

5.11 規劃署於 2009 年 2 月 27 日提交規劃大綱擬稿供東區
區議會轄下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

轄下東區海濱發展工作小組於本年 2 月至 5 月間舉辦
了「北角汀綜合發展城市設計概念比賽」，並已將比

賽的優勝作品送交規劃署考慮。收集到的意見會提交

城規會進一步考慮。  
 

油街前政府物料供應處地盤  
 
5.12 北角油街地盤面積約 1.2 公頃，根據獲城規會核准的

規劃大綱，地盤建議作綜合商業、住宅及酒店發展，

以達致多元化的用途，為附近地區帶來發展動力，地

盤的淨地積比率為 8.6 倍 (總地積比率為 6 倍 )，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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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及靠近內陸部分的建築物高度限制分別為主水平

基準上 100 米及 110 米，構成梯級狀的高度輪廓，亦

和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鄰近地區的限制相協調。根據規

劃署委託顧問進行的空氣流通影響評估，地盤加入三

道通風廊，使地盤與隔鄰的發展有明顯的分隔，並讓

海風可經通風廊吹向該區內部。此外，地盤會提供一

條 15 米濶的公衆行人通道，連接海濱地區及北角內

陸。  
 
 施加適當發展限制  
 

5.13 為了保障東區區內現有景觀及對發展及重建提供更明

確的指引，規劃署現正檢討各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加

入適當的發展限制。現時北角、鰂魚涌及筲箕灣分區

計劃大綱圖的建築物高度限制檢討已完成，有關大綱

圖的修訂亦已根據《城市規劃條例》公布，供公衆發

表申述。規劃署亦諮詢區議會對這些修訂的意見，並

向城規會反映。  
 

 
6. 結論  
 
 6.1 東區未來規劃的重點是締造一個具吸引力、交通暢

達、朝氣蓬勃及可持續發展的海濱，供市民享用，並

透過善用土地資源為區內經濟發展提供動力，又同時

保留區內獨有景緻，務求在發展和及提高市民生活質

素之間取得平衡。  
 
 6.2 城市規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一如以往，我們在檢討

區內的土地用途及規劃時，會繼續與區議會緊密聯

繫，以配合社區的需要。  
 
 6.3 歡迎各議員就上文所提有關規劃署現時的工作方向和

本區規劃發展表達意見。  
 
 
規劃署  
二零零九年七月  


